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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户须知 

尊敬的客户： 

当您投资证券市场的时候，请您务必了解以下事项： 

（一）股市的风险 

市场行情不可能只涨不跌，高投资收益的同时必然伴随着高投资风

险，您应当在开户前对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做出客观

判断，对于自己投资股市的资金数额和资金来源做出谨慎决定，您必

须认真阅读风险提示书并签字，在您投资股市之前一定要知道 “股

市有风险，入市须谨慎”、“投资股市，买者自负”。 

（二）合法的证券公司及证券营业部 

当您进行证券投资时，请与已实施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的合

法证券公司及其证券营业部签订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，有关合法证

券公司、证券营业部和证券从业人员的信息可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

（www.sac.net.cn)查询。 

（三）投资品种与委托买卖方式的选择 

证券市场中可供投资交易的产品有很多种，并且其投资特点和交易规

则也有很大不同，请您尽量选择自己相对熟悉的证券产品进行投资。

在投资新产品之前，请您务必详细了解该产品的特点和交易规则，由

于您投资决策失误而引起的损失将由您自行承担。 

证券公司为您提供的委托买卖方式有现场委托、电话委托和网上委托

等多种，请您尽量选择自己相对熟悉的委托方式进行投资，并开通两

http://www.sac.net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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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以上委托方式，以便在一种委托方式不能使用时启用另一方式进行

证券交易。请您详细了解各委托买卖方式的具体操作步骤，特别注意

保管好您的账号和密码，由于您操作不当而引起的损失将由您自行承

担。 

（四）客户与代理人的关系 

您在选择代理人以前，应对其进行充分了解，审慎授权。代理人在代

理权限内以您的名义进行的行为即视为您自己的行为，代理人向您负

责，而您将对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的代理行为后果承担一切责任。 

（五）个人证券账户与资金账户实名制 

当您在相关金融机构（指合法的证券公司、基金公司、银行等）开立

个人股东账户、基金账户与资金账户时，应当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，

使用实名。 

（六）严禁全权委托投资 

除依法开展的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外，证券公司不得授权任何个人（包

括证券公司员工）或机构（包括证券公司下属营业部）进行证券委托

理财业务，为保护您的合法权益，除依法开展的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外，

您不得与任何机构或个人签订全权委托投资协议，否则由此引发的一

切后果将由您本人承担。 

（七）公司客户投诉电话 

当您与签订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的证券营业部发生纠纷时，可拨打

公司客户投诉电话进行投诉或申请调解，电话号码：400 828 5888。 

 本人/机构已详细阅读并理解了《客户须知》的各项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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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户： 

(个人签字/机构盖章） 

签署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